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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104年12月09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5年06月03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01月03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2月19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06月05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5月11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加強就業競爭力，依據本校學則規

定，訂定本校「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101學年度起入學日間部四年制新生，及 107 學年度起入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優專班新

生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即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一)通過本校舉辦之「校內英語能力畢業門檻鑑定考試」成績為A級分或 B 級分。 

(二)通過國際或國內權威機構辦理之英語測驗成績達CEFR B1程度(如附表一)。 

(三)其他國際或國內權威機構辦理之英語測驗，需檢具針對該款測驗參照CEFR 經由語言測驗

專家認證之完整研究報告，且該款測驗成績可對照至CEFR B1程度，並經應用英文系審核

通過。 

三、(刪除) 

四、符合本校「學生申請抵免英文課程實施要點」所列各款申請資格之一者，視同通過英語能

力畢業門檻。 

五、本校學生如未能通過本要點依其入學年度所列各款英語能力檢定標準，如達到下列條件之

一者，視同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一) 英檢成績達「校內英語能力畢業門檻鑑定考試」C級分或 D 級分，或通過國際或國內權

威機構辦理之英語測驗成績達CEFR A2程度(如附表三)，得自三年級起修習本校所開設

之「專業職場英文銜接計畫」系列課程，104學年度以前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新生須修習

一門；105學年度起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新生及107學年度起入學之進修部四年制學優專

班新生，依英檢成績區分須修習一門至二門。修習成績及格，視同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 

(二)學生至應屆畢業當學期課程結束，仍無法取得修習「專業職場英文銜接計畫」系列課程

資格者，得自大五起逕修習「專業職場英文銜接計畫」系列課程二門，修習成績及格，

視同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依前款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修習「專業職場英文銜接計畫」系列課程做為英語能力畢業

門檻通過之標準者，該課程學分不得重複申請認列為「跨系專業選修學分」。 

六、學生參加過至少一次本要點附表一所列任一款英語能力檢定，但無法通過標準者， 得以通過附

表二所列日語、韓語、法語、德語、西語、泰語、越南語標準之一，替代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 

境外生應排除其國籍之官方語言，應用英文系學生不適用本點所列規定。 

七、應用英文系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標準另訂，其他各系科亦得自訂較高之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規定，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八、持「身心障礙手冊」或「大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學生經本校相關單位審查評估其

個別特殊情況，得免參加外部英語檢測，逕修習一門「專業職場英文銜接計畫」系列課程， 修

習成績及格，視同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或得免受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限制。 

九、學生符合本要點規定之檢定標準申請條件者，應填寫申請單，檢具成績單等相關證明正本、影

本各一份向所屬教務單位申請審核登錄。以英語之外的語言申請者，須另提出就讀本校期

間參加英檢之成績證明。 



2  

十、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參加本要點所列各款外語檢定測驗者，得檢附相關

證明及繳費收據正本申請報名費核實補助，以二次為限，每次上限新台幣4,000元。 

十一、延修生已修畢就讀系科規定之應修科目和學分，僅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未通過，如於學期

中通過者，退選課期限前申請者可退選所修課程，逾此期限申請者可撤選課程，並辦理畢業

離校程序。如為休學期間通過者，須先復學繳交平安保險費和網路使用費完成註冊程序後，

始得申請畢業離校。 

十二、本校舉辦之「校內英語能力畢業門檻鑑定考試」，其應考資格、報名程序及辦理方式等相關

規定，由教務處視聽教學中心訂定之。 

十三、本校自107學年度起入學之五專部新生標準用本要點之相關規定。 

十四、轉學生與轉系生適用其轉入年級學生入學年度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 

日間部研究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另以「日間部研究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規範

之。 

十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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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通過標準與CEFR參考指標一覽表 
 

   英檢類別 
 
適用學 
年度之學生 

TOEIC GEPT 
Cambridge 

Main Suite 

BULATS、 

Linguaskill Business & 

General (註 2) 

TOEFL 

iBT 
IELTS 

校內英
語畢業
門檻檢
定考 

CEFR語
言能力
參考指
標 

101-104學年度 
大學日間部 
四年制學生 

550分
以上 

中級初試 
以上及格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及格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pass with 
merit, 153-159) 

BULATS 
標準/電腦測驗 40-59分 

 
Linguaskill 

Business & General 
140-159分(聽力閱讀) 

47分 
以上 

4級以上 

B級分

以上 
B1 (註 3) 

105學年度起 
大學日間部 
四年制學生 

53分 
以上 

4.5級以

上 
107 學年度起入學
進修部四年制學優
專班學生及五專部

新生 
102學年度起(註 1) 
大學之應用 
英文系新生 

850分

以上 

中高級(含)
以上複試及

格 
無 無 無 90分以上 

6.5級以

上 
A級分 

B2至

C1 

 

註1：修習應用英文系四年級下學期之「國際英語文測驗」課程(1小時/0學分)及格(需通過TOEIC 700以上、 IELTS 5.0以上、TOEFL-iBT以上、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始得修習本課程) 

註2：依據108年9月23日劍108字第10030號函配合修正BULATS考試名稱為「Linguaskill Business劍橋大學領思職場英語檢測」，並依劍108字第
10031號函增列「Linguaskill General劍橋大學領思實用英語檢測」考試型態。 

註3：若學生應試之英檢成績未列於本表CEFR檢測類別時，須經應用英文系審議通過後方可認證。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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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外語檢定標準 
 

語言 

類別 
測驗名稱 等級 

CEFR 

對照級別 
辦理單位 

日語 日本語能力測驗 JLPT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N3 B1 日本交流協會、日本

國際交流基金會及財

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 

中心。 

韓語 韓國語文能力測驗

T O P I K  (Test of 

Proficieny in Korean) 

TOPIK：中級(三級) 

或Ⅱ(三級) 

B1 韓國國立國際教育

院、駐臺北韓國代表

部及財團法人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法語 法語能力測驗  TCF 

(Test de Connaissance 

du Français) / 法語鑑

定  文  憑  考  試  DELF 

(Diplôme d’Etudes en 

Langue Française) / 

DALF (Diplôme 

Approfondi  en  Langue 

Française) 

TCF (300-399) / 

DELF B1 / DALF 

B1 臺灣法國文化協會 

德語 德  語  檢  定  考  試

Goethe-Zertifikat B1 / 

ZD（Zertifikat Deutsch 

B1） 

Goethe-Zertifikat: B1 

/ Zertifikat Deutsch: 

B1 

B1 臺北歌德學院（德國

文化中心） 

西班

牙語 

西班牙語言檢定考試

DELE （  Diplomas de 

Español como 

LenguaExtranjera） 

DELE 測驗 

Diploma de Español 

Nivel B1 (DELE B1) 

B1 西班牙賽凡堤斯國家

語言檢定中心委託文

藻外語大學及歐美亞

語文中心。 

泰語 泰國語文檢定測驗 

(TLPT) 

第五級 B1 台灣泰國文化暨語言 

交流協會 

泰 語 能 力 檢 定 

(CU-TFL) 

中級 

(Chula intermediate) 

B1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授

權國立高雄大學合作 

辦理 

越南 

語 

越南語能力檢定(VLT) A(初級) B1 國立高雄大學越南研 

究中心和越南河內國

家大學合辦 

國際越南語認證(Ivpt) B1 B1 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

究中心、社團法人台 

越文化協會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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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申請修習「專業職場英文銜接計畫」系列課程須符合英語檢測成績對照表 
 

註1：自2018年3月起多益測驗改制，故修正認證分數。  

註2：依108年9月23日劍108字第10030號函配合修正BULATS考試名稱為「Linguaskill Business劍橋大學領思職場英語檢測」，並依劍108字第
10031號函增列「Linguaskill General劍橋大學領思實用英語檢測」考試型態。 

 

            適用學年度之學生 

 

英檢類別 

101 學年度前入學之
日間部四年制新生 

102-104 學年度入學之
日間部 四年制新生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新生及 

107 學年度起入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優專班新生 

多益測驗(TOEIC)(註1) 350-545 400-545 
2018.2月以前：500-545   

2018.3月以後：335-545   

2018.2月以前： 400-495 

2018.3月以後： 225-330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GEPT) 80-159 120-159 136-159 120-135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
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 

45-69% 45-69%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pass, 140-152) 

Key English Test (KET-pass 

with   distinction, 140-150) 

劍橋大學領思

英語檢測

(BULATS 、

Linguaskill 

Business& 

General) (註2) 

BULATS 20-39 20-39 30-39 20-29 

Linguaskill 

Business& 

General 

120-139 120-139 130-139 120-129 

托福(TOEFL) iBT 29-46 31-46 41-52 31-40 

雅思 (IELTS) 3-3.5 3-3.5 4 3 

校內英語能 力畢業門檻 鑑定考

試 
C、D C、D C D 

須修習「專業職場英文銜接
計畫」系列課程門數 

1 門 1 門 1 門 
 2 門 

課名不得重複 

附表三 


